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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0108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

做出。 

 

茲載列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在上海證券

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刊登的「2021 年第三季度報告」等文

件，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21 年 10 月 22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祥喜先生、楊吉平先生及
許明軍先生，非執行董事賈晉中先生及楊榮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袁國強博士、白重恩博士及陳漢文博士，職工董事王興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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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公司董事长王祥喜、总会计师许山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详见本报告“按

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部分的说明。 

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 

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

动幅度

(%) 

年初至

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8,970 61,087 61,087 45.6 232,949 166,103 166,103 40.2 

利润总额 21,306 18,703 18,703 13.9 58,701 49,998 49,998 17.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725 12,904 12,904 14.1 40,751 33,562 33,562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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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 

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

动幅度

(%) 

年初至

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807 11,578 11,578 27.9 40,369 31,934 31,934 26.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7,506 71,540 71,540 (5.6) 

剔除财务公

司影响后经

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

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7,506 52,941 52,941 27.5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741 0.649 0.649 14.2 2.051 1.687 1.687 21.6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741 0.649 0.649 14.2 2.051 1.687 1.687 21.6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4.10 3.66 3.66 增加 0.44

个百分点 

11.21 9.45 9.45 增加 1.7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变动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589,885 558,447 558,447 5.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66,623 360,189 360,189 1.8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 个月期间，下同。 

 

追溯调整或重述的原因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调

整本集团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煤炭、发电、运输（含铁路、港口、航运，下同）及煤化工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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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修理费的会计核算政策，即将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修理费，调整为计入生产成本核算，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本报告可比期间财务报表进行重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0 年及以前年度

财务报表中其他项目、经营成果以及本年期初留存收益等无重要影响。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49) 4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6 23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26 2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4 3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 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6) (3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 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 (53) 

合计 (82) 382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适用 √不适用  
 

(三)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40,751 33,562 366,623 360,189 

调整：  

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其

他类似性质的费用 

526 (984) 3,516 4,014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41,277 32,578 370,139 364,203 

说明：本集团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

用，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该等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并在股东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按规定

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时，应在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而按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相关资本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及设备，

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影响也反映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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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_年初至报

告期末 

40.2 煤炭市场需求旺盛，煤炭价格上涨，本集团煤炭销售

量和平均销售价格增长；国内用电需求增长，本集团

积极发挥一体化运营优势保障电厂燃煤供应，本集团

售电量增长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报表项目的变动及说明如下：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已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 232,949 166,103 40.2 煤炭市场需求旺盛，煤炭价格上涨，本集团

煤炭销售量和平均销售价格增长；国内用电

需求增长，本集团积极发挥一体化运营优势

保障电厂燃煤供应，本集团售电量增长 

2 营业成本 157,328 103,822 51.5 煤炭销售量、发电量等业务量增长；外购煤

采购价格上涨 

3 税金及附加 10,625 7,706 37.9 营业收入增长 

4 研发费用 804 497 61.8 智能矿山等项目研发支出增加 

5 财务费用 38 1,057 (96.4) 财务公司出表，本集团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

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不再合并抵销，以及存放

在财务公司以外金融机构的平均存款余额

增长，导致利息收入增加 

6 投资收益 196 3,033 (93.5) 上年同期确认理财产品收益以及财务公司

投资同业存单、国债等收益，因理财产品已

到期收回以及财务公司出表，本期未确认该

类收益；对联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同比减

少 

7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0 (165) 100.0 上年同期本集团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相

关累计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转出，本期未发生

该类业务 

8 信用减值转回

/(损失) 

40 (264) 不适用 上年同期计提应收售煤款信用减值损失，本

期未发生大额信用减值损失事项 

9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 

445 (6) 不适用 本集团退出沃特马克项目开发权益后取得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支付的对价款 

10 营业外支出 603 186 224.2 本期主要为本集团因退出沃特马克项目开

发权益计提预计损失，以及本集团捐赠支

出、固定资产报废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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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资产负债

表项目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应收票据 2,090 3,961 (47.2) 本期解付及背书转让票据金额较多 

2 应收账款 11,939 7,798 53.1 上年末本集团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应

收账款基数相对较低，以及本期应收售煤

款、售电款增长 

3 预付款项 8,520 4,426 92.5 预付煤款、物资采购款增加 

4 存货 14,812 12,750 16.2 煤炭库存增加 

5 持有待售资产 0 2,783 (100.0) 富平热电公司股权交割完成 

6 无形资产 48,118 36,126 33.2 新街矿区探矿权增加，宝日希勒露天矿、

北电胜利一号露天矿采矿权增加 

7 短期借款 2,401 5,043 (52.4) 部分短期借款到期偿还 

8 应付职工薪酬 7,271 4,359 66.8 已计提但尚未发放的职工工资增加 

9 其他应付款 17,247 10,436 65.3 修理费、剥离费等预提费用增加 

10 合同负债 8,368 5,256 59.2 煤炭销量和平均销售价格增长导致预收

煤款增加 

11 长期应付款 8,295 2,471 235.7 宝日希勒露天矿、北电胜利一号露天矿重

新评估采矿权后确认长期应付采矿权款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06 71,540 (5.6) 剔除上年同期财务公司的

影响后，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主要原因是本集团利润增

长 

其中：财务公司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18,599 (100.0) 

剔除财务公司影响后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06 52,941 27.5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 52,943 (99.6) 上年同期本公司持有的银

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82) (35,49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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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东信息 

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8,9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其中：A 股股东（含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176,959   

H 股记名股东 1,97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12,709,196 69.52 0 无 不适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369,403,486 16.96 0 未知 不适用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594,718,004 2.99 

 

0 无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1,721,671 1.12 0 无 不适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0,027,300 0.55 0 无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3,247,822 0.12 0 无 不适用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瑞丰汇邦

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233,848 0.11 0 无 不适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前海开源中国稀

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53,900 0.08 0 无 不适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05,821 0.08 0 无 不适用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鑫如意 1 号 

其他 14,913,510 0.08 0 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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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812,709,196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709,196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369,403,486 境外上市外资股 3,369,403,48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94,718,004 人民币普通股 594,718,0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1,721,671 人民币普通股 221,721,67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0,0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27,30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3,247,822 人民币普通股 23,247,822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

丰汇邦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233,848 人民币普通股 22,233,84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

中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6,75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53,9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505,821 人民币普通股 15,505,821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鑫如意1号 14,913,510 人民币普通股 14,913,5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HKSCC NOMINEES LIMITED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均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

以上披露内容外，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 A 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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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变动(%) 

7-9 月 1-9 月 7-9 月 1-9 月 7-9 月 1-9 月 

（一）煤炭        

1.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71.8 224.2 71.1 216.7 1.0 3.5 

2.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120.8 361.6 118.2 323.5 2.2 11.8 

（二）运输        

1.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71.6 221.6 75.3 208.6 (4.9) 6.2 

2.黄骅港装船量 百万吨 49.1 158.5 57.0 150.7 (13.9) 5.2 

3.神华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百万吨 11.6 34.4 12.0 33.5 (3.3) 2.7 

4.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31.8 91.1 32.1 83.4 (0.9) 9.2 

5.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29.9 82.9 26.3 69.2 13.7 19.8 

（三）发电        

1.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45.99 123.03 38.74 101.56 18.7 21.1 

2.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43.25 115.29 36.27 95.03 19.2 21.3 

（四）煤化工        

1.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80.5 270.7 89.9 271.9 (10.5) (0.4) 

2.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78.6 259.5 88.8 253.0 (11.5) 2.6 

 

(二)煤炭分部经营情况 

1.销售情况 

（1）按合同定价机制分类 

币种：人民币 

  2021年1-9月 2020年1-9月 变动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价格 

(不含税) 

  百万吨 % 元/吨 百万吨 % 元/吨 % % 

一、通过销售集团销售 344.7 95.3 552 312.2 96.5 412 10.4 34.0 

1. 年度长协 153.8 42.5 433 139.2 43.0 381 10.5 13.6 

2. 月度长协 148.3 41.0 679 115.9 35.8 453 28.0 49.9 

3. 现货 42.6 11.8 536 57.1 17.7 406 (25.4) 32.0 

二、煤矿坑口直接销售 16.9 4.7 235 11.3 3.5 175 49.6 34.3 

销售量合计/平均价格

(不含税) 

361.6 100.0 537 323.5 100.0 404 11.8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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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销售区域分类 

币种：人民币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变动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价格 

（不含税） 

百万吨 % 元/吨 百万吨 % 元/吨 % % 

一、国内销售 356.3 98.6 537 321.8 99.4 403 10.7 33.3 

（一）自产煤及采购煤 338.2 93.6 536 310.0 95.9 405 9.1 32.3 

1、直达 138.8 38.4 405 116.3 36.0 316 19.3 28.2 

2、下水 199.4 55.2 627 193.7 59.9 458 2.9 36.9 

（二）国内贸易煤销售 8.6 2.4 649 7.4 2.3 336 16.2 93.2 

（三）进口煤销售 9.5 2.6 465 4.4 1.2 431 115.9 7.9 

二、出口销售 0.5 0.1 768 0.5 0.2 559 0.0 37.4 

三、境外销售 4.8 1.3 525 1.2 0.4 465 300.0 12.9 

销售量合计/平均价格

（不含税） 

361.6 100.0 537 323.5 100.0 404 11.8 32.9 

 

2.经营成果（合并抵销前） 

币种：人民币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已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199,771 134,965 48.0 煤炭销售量和销售均价增长 

营业成本 百万元 149,679 99,530 50.4 自产煤销售量及单位生产成本增长；外购

煤销售量及单位采购成本增长 

毛利 百万元 50,092 35,435 41.4  

毛利率 % 25.1 26.3 下降 1.2 个

百分点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所属国能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取得了国家自然资源部对 324 公顷

采掘场生产接续用地的批复，为宝日希勒露天煤矿未来稳产增产奠定了基础。 

 

3.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单位：元/吨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已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139.3 125.7 10.8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27.4 26.9 1.9  

人工成本 27.9 23.5 18.7 计提职工工资；部分子分公司职工人数增

加；社保缴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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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已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修理费 10.7 10.2 4.9  

折旧及摊销 16.9 18.2 (7.1) 专项储备资本化支出减少 

其他 56.4 46.9 20.3 计提但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增长 

其他成本由以下三部分组成：①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维简费、安全生产费、洗选加

工费、矿务工程费等，约占 63%；②生产辅助费用，约占 21%；③征地及塌陷补偿、环保支出、

税费等，约占 16%。 

 

4.煤矿智能化建设最新进展 

本集团加速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2021 年 8 月，本公司所属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发布了“矿山鸿蒙操作系统”，以统一的协议

和接口解决了不同厂家设备的互联互通问题。“矿山鸿蒙操作系统”是华为鸿蒙系统在工业领域

的首次应用，也是本集团打造万物互联智能矿山的关键一步。9 月，本公司所属神华准格尔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电信合作，以“5G+智慧矿山联合创新实验室”为平台，开发 5G 技术在智能

矿山的创新应用，打造智能矿山 5G 应用的标杆示范项目。 

本集团已掌握煤层智能采煤、智能掘进、矿用卡车无人驾驶及煤矿机器人等多项技术，煤矿

智能化系统成为本集团营造安全、少人、智能、高效生产环境的有力支撑。截至报告期末，本集

团已建成 26 处智能化井下综采工作面、4 处智能化掘进工作面、6 座智能化选煤厂、2 处露天矿

卡车无人驾驶项目，并实现大部分水泵房、变电所等固定岗位无人值守。 

 

(三)发电分部经营情况 

1.发、售电情况 

所在地区/ 

发电类型 

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售电价 

（元/兆瓦时） 

2021年 

7-9月 

2020年 

7-9月 

2021年 

7-9月 

2020年 

7-9月 

2021年 

7-9月 

2020年 

7-9月 

2021年 

7-9月 

2020年 

7-9月 

境内 45.50 38.33 42.82 35.91 1,450 1,251 339 326 

燃煤发电 43.87 37.23 41.24 34.84 1,447 1,259 333 321 

燃气发电 1.39 0.89 1.35 0.87 1,458 939 554 554 

水电 0.24 0.21 0.23 0.20 1,921 1,699 179 205 

境外 0.49 0.41 0.43 0.36 1,636 1,376 460 519 

燃煤发电 0.49 0.41 0.43 0.36 1,636 1,376 460 519 

合计/加权平均 45.99 38.74 43.25 36.27 1,451 1,252 340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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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发电类型 

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售电价 

（元/兆瓦时）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境内 121.69 100.40 114.11 94.02 3,877 3,278 334 331 

燃煤发电 118.20 97.11 110.70 90.81 3,899 3,286 329 325 

燃气发电 2.94 2.82 2.87 2.75 3,091 2,967 563 559 

水电 0.55 0.47 0.54 0.46 4,422 3,794 219 229 

境外 1.34 1.16 1.18 1.01 4,463 3,882 456 540 

燃煤发电 1.34 1.16 1.18 1.01 4,463 3,882 456 540 

合计/加权平均 123.03 101.56 115.29 95.03 3,882 3,284 336 334 

 

2.发电机组装机情况 

单位：兆瓦 

电源种类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装机容量 

2021 年 1-9 月 

新增/(减少)装机容量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装机容量 

燃煤发电 31,204 300 31,504 

燃气发电 950 0 950 

水电 125 0 125 

合计 32,279 300 32,579 

2021 年 1-9 月，本集团燃煤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增加 300 兆瓦。其中，富平热电公司股权交割

完成，本集团燃煤发电装机容量减少 700 兆瓦；本公司所属国能四川天明发电有限公司 1 号机组

投运，本集团燃煤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增加 1,000 兆瓦。 

  

3.经营成果（合并抵销前） 

币种：人民币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1-9 月 

（已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45,319 35,633 27.2 售电量增长 

营业成本 百万元 39,477 26,355 49.8 售电量增长；燃煤采购价格上涨 

毛利 百万元 5,842 9,278 (37.0)  

毛利率 % 12.9 26.0 下降13.1个

百分点 

 

2021 年 1-9 月，本集团发电业务平均售电成本为 313.0 元/兆瓦时（2020 年同期：264.9 元/

兆瓦时，已重述），同比增长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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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能源发电业务进展 

2021 年以来，本集团积极推进新能源业务发展，在投资产业基金和新能源项目上双力齐发。

本公司参与设立的北京国能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已陆续在山西、江苏、安徽等地投资光伏、风

电项目，部分项目已全容量并网；本公司参与设立的北京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已完成工

商登记注册手续。本公司已与呼和浩特市政府达成合作意向，将参与呼和浩特市“零碳”产业园

区、“零碳”城市建设中光伏、风电、地热能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本公司所属国能北电胜

利能源有限公司胜利能源露天排土场光伏项目（15 万千瓦），已列入“内蒙古自治区 2021 年保障

性并网集中式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名单”，正在有序推进后续工作；本公司广东分公司、所属神华

（福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多个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已完成内部投资决策程序，正在进

行开工准备工作。 

 

(四)运输及煤化工分部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铁路 港口 航运 煤化工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已重

述） 

变动 

(%)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已重

述） 

变动 

(%)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已重

述） 

变动 

(%)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已重

述） 

变动 

(%) 

营业 

收入 

29,930 28,609 4.6 4,832 4,792 0.8 4,323 2,183 98.0 4,734 3,780 25.2 

营业 

成本 

14,862 14,728 0.9 2,382 2,407 (1.0) 3,423 1,970 73.8 3,537 3,554 (0.5) 

毛利 15,068 13,881 8.6 2,450 2,385 2.7 900 213 322.5 1,197 226 429.6 

毛利率

(%) 

50.3 48.5 上升

1.8 个

百分点 

50.7 49.8 上升

0.9 个

百分点 

20.8 9.8 上升

11.0 个

百分点 

25.3 6.0 上升

19.3 个

百分点 

航运分部毛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航运货运量及平均海运价格增长。 

为整合航运资源、提升航运业务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本公司与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中

远海运散运”）协商一致，双方按照持股比例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能远海航运有限公司（“航

运公司”）同比例增资，本公司以持有的天津远华海运有限公司（“天津远华”）43.83%股权作

价加部分现金增资，中远海运散运以持有的天津远华 56.17%股权作价增资。2021 年 7 月 31 日，

上述增资交易完成交割，天津远华成为航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21 年 8 月起，天津远华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事项对本集团航运分部 1-9 月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煤化工分部毛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受国际石油价格等因素影响，本集团烯烃产品销售价

格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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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环境分析 

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政府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质量效益稳步提高，主要宏观指标

处于合理区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9.8%，两年平均增长5.2%。 

今年以来，我国能源需求保持增长，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煤炭价格高位震荡。前

三季度环渤海动力煤（5,500大卡）价格指数均值为638元/吨，较上年同期上涨95元/吨。煤炭行

业积极发挥能源供应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基础

上，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1-9

月，全国共生产原煤29.3亿吨，同比增长3.7%；累计进口煤炭2.30亿吨，同比下降3.6%。全国规

模以上电厂发电量为60,7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7%，其中火电发电量43,273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1.9%。 

四季度，随着保障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供应措施效果逐步显现，电力、煤炭供求形势将有所

缓解。 

注：行业环境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行业环境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

国煤炭市场网、中国煤炭资源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本公司力求数据准确可靠，但并不对

其中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或有效性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如有错漏，

本公司恕不负责。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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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5,829 127,457 

应收票据 2,090 3,961 

应收账款 11,939 7,798 

预付款项 8,520 4,426 

其他应收款 3,650 3,415 

其中：应收利息 391 476 

应收股利 1,229 213 

存货 14,812 12,750 

持有待售资产 0 2,783 

其他流动资产 9,228 9,639 

流动资产合计 196,068 172,229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400 400 

长期股权投资 49,236 49,49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19 1,845 

固定资产 219,459 219,043 

在建工程 39,790 39,845 

使用权资产 653 844 

无形资产 48,118 36,126 

长期待摊费用 4,138 3,60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28 3,13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876 31,888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3,817 386,218 

资产总计 589,885 558,44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01 5,043 

应付票据 1,017 1,108 

应付账款 28,826 27,872 

合同负债 8,368 5,256 

应付职工薪酬 7,271 4,359 

应交税费 9,482 10,467 

其他应付款 17,247 10,436 

其中：应付利息 171 263 

应付股利 1,317 1,422 

持有待售负债 0 21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972 4,735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15 / 20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负债合计 78,584 69,49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2,956 50,251 

应付债券 3,217 3,241 

租赁负债 447 606 

长期应付款 8,295 2,471 

预计负债 6,529 6,359 

递延所得税负债 968 896 

非流动负债合计 72,412 63,824 

负债合计 150,996 133,31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9,869 19,890 

资本公积 74,608 74,765 

减：库存股 0 256 

其他综合收益 (723) (754) 

专项储备 9,805 8,803 

盈余公积 11,433 11,433 

未分配利润 251,631 246,3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66,623 360,189 

少数股东权益 72,266 64,94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38,889 425,13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589,885 558,447 

公司负责人：王祥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山成        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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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 

2021 年 1-9 月 

编制单位：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1-9 月） 
2020 年前三季度（1-9 月） 

（已重述） 

一、营业总收入 232,949 166,103 

其中：营业收入 232,949 166,103 

二、营业总成本 174,876 119,061 

其中：营业成本 157,328 103,822 

税金及附加 10,625 7,706 

销售费用 409 395 

管理费用 5,672 5,584 

研发费用 804 497 

财务费用 38 1,057 

其中：利息费用 1,713 1,557 

利息收入 (1,769) (528) 

加：其他收益 285 235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96 3,03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169 81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0 (165)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40 (26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 57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45 (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59,033 49,932 

加：营业外收入 271 252 

减：营业外支出 603 18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8,701 49,998 

减：所得税费用 10,797 9,87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47,904 40,125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47,904 4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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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1-9 月） 
2020 年前三季度（1-9 月） 

（已重述）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0,751 33,562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7,153 6,56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8 (102)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

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1 (73)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70 24 

（1）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2) (2) 

（2）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72 26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39) (97)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24 1 

（2）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3) (98)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3) (29) 

七、综合收益总额 47,922 40,02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40,782 33,489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7,140 6,53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51 1.68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51 1.687 

公司负责人：王祥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山成        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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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 年 1-9 月 

编制单位：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64,034 180,15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0 19,492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0 976 

收到的税费返还 29 6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263 4,0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9,326 204,68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0,837) (80,04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0 (1,548)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0 (321)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460) (16,886)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104) (29,09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19) (5,2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1,820) (133,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506 71,5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 61,89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106 1,61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02 23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3,975 1,350 

收到已到期于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 10,152 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8 42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483 65,50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7,530) (10,76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83) (881) 

存放于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 (1,361) 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92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274) (12,5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 52,94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64 425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26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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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 

（1-9 月）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555 8,202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24 1,22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443 9,85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864) (16,02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9,499) (29,148)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1,311) (2,37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2) (17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525) (45,3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82) (35,49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4) (7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529 88,91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2,880 41,82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1,409 130,744 

公司负责人：王祥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山成        会计机构负责人：余燕玲 

 

(三)2021 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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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释义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神华/本公司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指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集团 指 国能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指 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出表 指 2020 年 9 月 1 日，财务公司增资交易完成交割，本公司对财

务公司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下降至 40%，财务公司不再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富平热电公司股权交割 指 本公司所属神华神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国家能源集团

陕西富平热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国家能源集团国源

电力有限公司，该项股权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完成交割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指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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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2021-05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 号神华大厦 C 座 19 层 1906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89,044,923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019,853,0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069,191,9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75.944483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0.5631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13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王祥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法》”）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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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袁国强董事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罗梅健监事因公请假；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公司签订 2021年至 2023年<煤炭互供协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H 股 1,069,191,90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274,197,527 99.832474 2,138,000 0.167510 200 0.000016 

 

2、 议案名称：《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公司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产品和服务互

供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H 股 1,069,191,90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274,197,527 99.832474 2,138,000 0.167510 200 0.0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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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与国家能

源集团公司签订

2021年至 2023年

<煤炭互供协议>

的议案》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2 《关于与国家能

源集团公司签订

2021年至 2023年

<产品和服务互

供协议>的议案》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注：上表计算议案 1 及议案 2 投票比例的分母为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的持股 5%

以下 A 股股东的持股数量。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812,709,196 股，为本公司关联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1 和议案 2 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高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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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

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1 年 8 月 2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1 年 9 月 1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 202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A 股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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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 其他会议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基于以下假设：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

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

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

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

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

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

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

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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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1 年 9 月 18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 10:00 在北京市东城区安

德路 16 号神华大厦 C 座 19 层 1906 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祥喜主

持。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

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A 股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自然人股东的股东账户卡、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

明等相关资料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进行

了核查，确认现场及网络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5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15,089,044,9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5.944483%。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

以确定，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及 H 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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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

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及本所律师

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名称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国家能源

集团公司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煤炭互供协

议》的议案 

A 股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H 股 1,069,191,90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1,274,197,527 99.832474 2,138,000 0.167510 200 0.0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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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议案名称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与国家能源

集团公司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产品和服务

互供协议》的议

案 

A 股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H 股 1,069,191,90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1,274,197,527 99.832474 2,138,000 0.167510 200 0.000016 

 

就上述议案的审议，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 

2. 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煤

炭互供协议》的议案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2 

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产

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议案 

205,005,619  98.967770 2,138,000 1.032133 200 0.000097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